附件5
国家残疾人体育集训队请假审批单
	请假人姓名
	 
	所在队名称
	 

	请假起止日期
	     年    月    日至      年    月    日

	请假事由
（必填）
	 

	反兴奋剂责任落实
	责任单位：请假期间，反兴奋剂管理责任由              承担。
责任人员：请假期间，运动员“三品”由       监管，行踪信息由       监管。
监管措施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省级残联体育业务
部门意见
	盖章：       
年    月    日

	领队意见
	    
签字：          
年    月    日

	中国残疾人体育管理中心意见
	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字：    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   月    日

	请假人电话
	 

	紧急联系人
	 
	电话
	 


注：参训人员请假1天以上、7天以内（含7天）的，须报体管中心批准；请假8天及以上，报请体管中心同意后，由体管中心报送中国残联体育部。
